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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永川区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
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
实施方案的细则的通知
永川府办规〔2021〕8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永川区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实施方案的细则》已经区政府第16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0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永川区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
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
实施方案的细则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重庆市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渝水〔2017〕178号）精神，确保长江经济带永川段沿江取水口、入河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基本合理，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明显改善，切实建立城市供水及应急水源安全保障体系，特制定本细则。
一、总体要求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和重庆市建设绿色生态廊道的任务要求，以提高供水保障程度、强化水资源保护、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为目标，优化沿江取水口、入河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全面推进永川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快形成“目标明确、责任清晰、监管到位、全民参与”的永川水污染防控格局，确保“一江清水”永续利用，促进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以“三条红线”为约束，切实加强水资源管理，为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二、工作目标
到2030年，全区取水口、排污口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规范有序，健全全区供水及应急水源安全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综合管控体系；完善涉水法律法规体系，完备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
三、主要任务及措施
（一）取水口布局
1．新建生活取水口应布局在适宜取水区内，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应按要求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配合。）
2．对于现状供水能力不足、保证率低的取水口，进行相应的改（扩）建；对位于岸线开发较集中水域的取水口，进行迁建。新建或改（扩）建取水口须按要求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并征求交通、海事等部门意见，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取水许可证，依法取水。（区水利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交通局、区经济信息委、区侨立水务公司、区惠永水务公司等配合。）
3．新建工业、农业和生态等取水口时应避免影响生活取水，同时满足用水总量控制要求。水量条件有限的支流河段，在优先保障生活取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控制工业和农业生产取水量。（区水利局牵头，区发展改革委、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等配合。）
4．取水口取水总量以我区用水总量为约束，总取水量不得超过红线规定的用水总量。对用水总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不得新增取水口。（区水利局牵头，区发展改革委、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配合。）
5．清理排查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的各类污染源。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入河排污口、有毒有害物品仓库以及垃圾场，已经设置的，应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区城市管理局牵头，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交通局、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等配合。）
6．涉及自然保护区的新建或改（扩）建取水口，应严格限制布局在实验区范围内，并按照《关于下放和取消自然保护区有关事前审查事项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15）86号）要求，编制生态影响专题报告，严格进行生态准入审查，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内的取水口，应避开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集中栖息地、索饵场和繁殖场，建设实施时采取有效隔离措施并尽量减少生境扰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和管理力度。（区水利局、区林业局牵头，区生态环境局、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城市管理局等配合。）
（二）入河排污口布局
7．对影响饮用水源保护区、调供水水源地及其输水沿线水质安全的废污水入河排放继续实施整治，实现沿江（河）城镇建成区无违法入河排污。（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配合。）
8．对位于禁止排污区内的已建入河排污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需拆除的，限期关闭或调整至禁止排污区水域外；对相关法律未做要求的，视条件对入河排污口采取关闭、调整、削减污染物入河量等整治措施，以保护水质。（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等配合。）
9．清查并重点治理严格限制排污区和一般限制排污区中水质不达标河段及城市河段的入河排污。对于位于严格限制排污区水域的已建市政入河排污口，对水域水质影响重大的，结合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情况和规划要求，对入河排污口进行合并与调整，采用城市污水截流系统统一收集，城市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区住房城乡建委牵头，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等配合。）
10．严格限制排污区和一般限制排污区水域内，对水域水质影响较大的废污水入河排放，应结合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废污水特性、防洪排涝要求及景观需求等，采取人工湿地、生态沟渠、净水塘坑、跌水复氧等污水深度处理措施，降低入河污染负荷改善水域水质。（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等配合。）
11．对分布较为集中的市政入河排污口，归并后统一进行深度处理，特别是垃圾收运站渗漏液和城区洗车场污水。对排污量大，严重影响水功能区水质的排污企业，采取整治措施后仍不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要求，应关闭或搬迁排污企业。（区城市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经济信息委牵头，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等配合。）
12．对建设不规范的现有入河排污口及将规划进行调整和改造的入河排污口，完善公告牌、警示牌、标志牌、缓冲堰板等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住房城乡建委等配合。）
13．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加强辖区范围内重点污染源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监测。到2030年，实现辖区内主要重点企业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全覆盖。（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水利局、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等配合。）
14．严格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入河排污企事业单位的污染物排放量应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实行浓度与总量双控；污染物入河量应控制在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纳污限排总量范围内。（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等配合。）
15．禁止在禁止排污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严格限制排污区内在现状污染物入河量未削减至水域限制排污总量范围内之前，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入河排污口；对污染物入河量已经削减至限制排污总量范围内或者现状污染物入河量小于限制排污总量的水域，原则上可在不新增污染物入河量的前提下，采取“以老带新、削老增新”等手段，严格限制设置新的入河排污口。（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等配合。）
16．在严格限制排污区和一般限制排污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需采用数学模型模拟预测其对排入水域水质的影响，充分论证，严格审批。（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等配合。）
17．积极开展中水回用。对于工业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达标污水主要考虑企业内部循环回用；对于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的尾水主要考虑深度处理后的厂外中水回用。（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发展改革委等配合。）
18．禁止新建不符合国家和我区产业政策的造纸、制革、酒精、淀粉、冶金、酿造、印染、电镀等排水量大、污染重的建设项目。（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水利局等配合。）
19．禁止在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对已建成的入河排污口实施关闭或搬迁至保护区外。（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农业农村委、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等配合。）
（三）应急水源布局
20．城镇应急备用水源应急水量应保证城市人口7天综合生活用水要求，且供水水质应优于III类水标准。（区水利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经济信息委、区侨立水务公司、区惠永水务公司等配合。）
21．应按照“片区自给为主，跨区调剂为辅、江库应急联动”原则，强化水源、水厂配套管网、调节池及加压站等设施建设。（区水利局、区城市管理局牵头，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侨立水务公司、区惠永水务公司等配合。）
22．应按照水源互补、科学调度的原则，合理规划、建设应急备用水源供水项目。加强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和多水源供给系统建设，建立城市水资源安全储备制度。（区水利局、区城市管理局牵头，区发展改革委、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侨立水务公司、区惠永水务公司等配合。）
23．建立由区政府主导的协同管理机制，加强对现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建立规范化的水源管理制度，避免发生污染水源事故，并加强应急备用水源的涵养和保护。（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等配合。）
24．结合实际编制城市供水应急预案。由各街镇人民政府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供水安全应急预案，有关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的供水安全应急预案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各供水单位制定相应的应急工作方案，并报供水主管部门备案。（区水利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侨立水务公司、区惠永水务公司等配合。）
（四）管理能力建设
25．逐级分解落实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实施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完善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区水利局牵头，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等配合。）
26．强化规划管理和取水许可管理。严格实施取水许可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以用水总量控制红线为依据，严把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审查、审批关，并推动建立取水口设置公示制度。大力推进规划水资源论证，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布局时，严格以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约束，做到以水定规模、以水定目标、以水定产业。（区水利局牵头，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城市管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配合。）
27．加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执行和监督检查，完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按照取水许可管理规定，严格取水许可，推进取水口规范化管理。健全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制度，落实计划用水制度，保障合理用水，抑制不合理需求。鼓励开展水权交易，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水资源。（区水利局牵头，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城市管理局等配合。）
28．合理优化设置取水口布局。建立取水口优化调整实施情况报告制度，逐步优化取水口布局，提高供水安全的保障程度。（区水利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住房城乡建委等配合。）
29．严格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完善规划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制度。新建入河排污口必须依法办理设置审批手续;已建的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单位应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办理或补办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手续。依据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等有关要求，严格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推动建立入河排污口设置公示制度。（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配合。）
30．着力推进入河排污口信息统计与通报。完善入河排污口统计制度，积极推进建立入河排污口信息通报制度。（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等配合。）
31．强化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对管辖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实施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监督检查，发现超标排放或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水质未达标的，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通报。（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等配合。）
32．合理优化入河排污口布局。结合本行政区水功能区划成果，开展辖区内的入河排污整治。制定入河排污整治实施方案，加强项目调整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建立完善入河排污优化调整实施情况报告制度。（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等配合。）
33．完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加强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定期开展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定期对水质进行监测和评价。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污染源整治，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设置保护区标志牌，采取一级保护区隔离措施，防止人类活动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造成污染。（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牵头，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局、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侨立水务公司、区惠永水务公司等配合。）
34．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日常管理与保护。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定期巡查制度，提高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预警水平。将城市备用应急水源纳入常规水源管理范畴，提高城市供水系统安全程度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等配合。）
35．完善水污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制度。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应急管理和建立备用水源，提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应急保障能力。建立健全城市供水安全预警保障体系，遇到水污染突发环境事件，启动城市供水应急预案，制定应急响应机制，采取多种应急措施，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提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危机的能力，保障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安全。（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局、区侨立水务公司、区惠永水务公司等配合。）
36．加强监测体系建设，推进信息共享机制。加强重点污染源排污口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测，完善水量水质监测站点布局，着力构建支撑监督管理与达标考核的水量水质监测体系。到2030年，规模以上取水口取水计量率实现全覆盖，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评价实现全覆盖。建立覆盖全区的水资源监控平台。推进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建立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牵头，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等配合。）
37．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和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实现取水口取水、入河排污情况执法检查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推动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区水利局、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公安局、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等配合。）
四、保障措施
（一）有关部门应按照本实施方案做好牵头工作，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加强监督和管理。
（二）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取水口、入河排污口和应急水源管理相关保障制度体系，严格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入河排污口设置等涉河建设项目水行政许可。重点加强长江、大陆溪、圣水河、临江河、龙溪河、九龙河、小安溪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结合实际完善重点河湖取水总量控制、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水功能区管理、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等制度体系，切实依法行政和加强执法监督。
（三）严格目标任务考核。将本方案实施情况纳入区政府对相关部门的目标考核，区政府将定期检查各有关部门实施方案完成情况，确保各项工作的有效推进。
（四）强化公众参与，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健全违法行为的公共监督和举报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建立公众参与和公民听证制度，充分听取公众对重大建设项目取水口设置和入河排污口设置的意见。充分利用媒体网络，构建排污口公众监控网络，敦促排污口整治工作的开展。
（五）明确各类工程的投资主体，按照分级负担、分类筹措的原则，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投入保障机制。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创新投融资体制，完善投资补助、贷款贴息、价格机制等支持和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工程建设运营。
五、其他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细则施行之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永川区贯彻落实关于重庆市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实施方案的细则的通知》（永川府办发〔2018〕3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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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类别
	主要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
	取水口布局
	新建生活取水口应布局在适宜取水区内。 
	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2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应按要求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区生态环境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3
	
	对于现状供水能力不足、保证率低的取水口，进行相应的改(扩)建；对位于岸线开发较集中水域的取水口，进行迁建。
	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经济信息委、区侨立水务公司、区惠永水务公司

	4
	
	新建或改(扩)建取水口须按要求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并征求交通、海事等部门意见，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取水许可证，依法取水。
	区水利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交通局、区经济信息委

	5
	
	新建工业、农业和生态等取水口时应避免影响生活取水，同时满足用水总量控制要求。
	区水利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

	6
	
	水量条件有限的支流河段，在优先保障生活取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按照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控制工业和农业生产取水量。
	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

	7
	
	取水口取水总量以永川区用水总量为约束，永川区总取水量不得超过红线规定的用水总量。
	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8
	
	对用水总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不得新增取水口。
	区水利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9
	
	清理排查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的各类污染源。
	区生态环境局
	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交通局、区水利局、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

	10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入河排污口、有毒有害物品仓库以及垃圾场，已经设置的，应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局
	区水利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交通局

	11
	
	涉及自然保护区的新建或改（扩）建取水口，应严格限制布局在实验区范围内，并按照《关于下放和取消自然保护区有关事前审查事项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15]86号)要求，编制生态影响专题报告，严格进行生态准入审查，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内的取水口，应避开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集中栖息地、索饵场和繁殖场，建设实施时采取有效隔离措施并尽量减少生境扰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和管理力度。
	区水利局
区林业局
	区生态环境局、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城市管理局

	12
	入河排污口布局
	对影响饮用水源保护区、调供水水源地及其输水沿线水质安全的废污水入河排放继续实施整治，实现沿江（河）城镇建成区无违法入河排污。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13
	
	对位于禁止排污区内的已建入河排污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需拆除的，限期关闭或调整至禁止排污区水域外；对相关法律未做要求的，视条件对入河排污口采取关闭、调整、削减污染物入河量等整治措施，以保护水质。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

	14
	
	清查并重点治理严格限制排污区和一般限制排污区中水质不达标河段及城市河段的入河排污口。
	区生态环境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

	15
	
	对于位于严格限制排污区水域的已建市政入河排污口，对水域水质影响重大的，结合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情况和规划要求，对入河排污口进行合并与调整，采用城市污水截流系统统一收集，城市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区住房城乡建委
	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

	16
	
	严格限制排污区和一般限制排污区水域内，对水域水质影响较大的废污水入河排放，应结合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废污水特性、防洪排涝要求及景观需求等，采取人工湿地、生态沟渠、净水塘坑、跌水复氧等污水深度处理措施，降低入河污染负荷改善水域水质。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

	17
	
	对分布较为集中的市政入河排污口，归并后统一进行深度处理，特别是垃圾收运站渗漏液和城区洗车场污水。
	区城市管理局
	区生态环境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经济信息委

	18
	
	对排污量大，严重影响水功能区水质的排污企业，采取整治措施后仍不能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要求，应关闭或搬迁排污企业。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
	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

	19
	
	对建设不规范的现有入河排污口及将规划进行调整和改造的入河排污口，完善公告牌、警示牌、标志牌、缓冲堰板等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住房城乡建委

	20
	
	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加强辖区范围内重点污染源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监测。到2030年，实现辖区内主要重点企业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全覆盖。
	区生态环境局
	区水利局、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

	21
	
	严格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入河排污企事业单位的污染物排放量应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实行浓度与总量双控；污染物入河量应控制在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纳污限排总量范围内。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

	22
	
	禁止在禁止排污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

	23
	
	严格限制排污区内在现状污染物入河量未削减至水域限制排污总量范围内之前，原则上不得新建、扩建入河排污口；对污染物入河量已经削减至限制排污总量范围内或者现状污染物入河量小于限制排污总量的水域，原则上可在不新增污染物入河量的前提下，采取“以老带新、削老增新”等手段，严格限制设置新的入河排污口。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

	24
	
	在严格限制排污区和一般限制排污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需采用数学模型模拟预测其对排入水域水质的影响，充分论证，严格审批。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

	25
	
	积极开展中水回用。对于工业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达标污水主要考虑企业内部循环回用。
	区经济信息委
	区生态环境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

	26
	
	对于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的尾水主要考虑深度处理后的厂外中水回用。
	区住房城乡建委
	区城市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发展改革委

	27
	
	禁止新建不符合国家和我区产业政策和造纸、制革、酒精、淀粉、冶金、酿造、印染、电镀等排水量大、污染重的建设项目。
	区发展改革委
区经济信息委
区生态环境局
	区水利局

	28
	
	禁止在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
	区生态环境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

	29
	
	在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内已建成的排污口实施关闭或搬迁至保护区外。
	区生态环境局
	区农业农村委、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

	30
	
	应急备用水源应急水量应保证城市人口7天综合生活用水要求，且供水水质应优于III类水标准。
	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经济信息委，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31
	
	应按照“片区自给为主，跨区调剂为辅、江库应急联动”原则，强化水源、水厂配套管网、调节池及加压站等设施建设。
	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32
	
	应按照水源互补、科学调度的原则，合理规划、建设应急备用水源和跨行政区域的联合供水项目。
	区水利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城市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33
	
	加强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和多水源供给系统建设，建立城市水资源安全储备制度。
	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34
	
	建立由区政府主导的协同管理机制，加强对现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
	区生态环境局
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

	35
	
	建立规范化的水源管理制度，避免发生污染水源事故，并加强应急备用水源的涵养和保护。
	区水利局
	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

	36
	
	结合实际编制城市供水应急预案。由各街镇人民政府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供水安全应急预案，有关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的供水安全应急预案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各供水单位制定相应的应急工作方案，并报供水主管部门备案。
	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37
	管理能力建设
	逐级分解落实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实施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完善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区水利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

	38
	
	强化规划管理和取水许可管理。严格实施取水许可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以用水总量控制红线为依据，严把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审查、审批关，并推动建立取水口设置公示制度。
	区水利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城市管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39
	
	大力推进规划水资源论证。
	区水利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40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布局时，严格以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约束，做到以水定规模、以水定目标、以水定产业。
	区水利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城市管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41
	
	加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执行和监督检查，完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
	区水利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城市管理局

	42
	
	按照取水许可管理规定，严格取水许可，推进取水口规范化管理。健全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制度，落实计划用水制度，保障合理用水，抑制不合理需求。
	区水利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城市管理局

	43
	
	鼓励开展水权交易，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水资源。
	区水利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城市管理局

	44
	
	合理优化设置取水口布局。
	区水利局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住房城乡建委

	45
	
	建立取水口优化调整实施情况报告制度，逐步优化取水口布局，提高供水安全的保障程度。
	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住房城乡建委

	46
	
	严格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完善规划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制度。新建入河排污口必须依法办理设置审批手续;已建的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单位应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办理或补办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手续。
	区生态环境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47
	
	依据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等有关要求，严格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推动建立入河排污口设置公示制度。
	区生态环境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48
	
	着力推进入河排污口信息统计与通报。完善入河排污口统计制度，积极推进建立入河排污口信息通报制度。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

	49
	
	强化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对管辖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实施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监督检查，发现超标排放或入河排污口所在水功能区水质未达标的，及时向区人民政府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通报。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农业农村委

	50
	
	合理优化入河排污口布局。结合本行政区水功能区划成果，开展辖区内的入河排污整治，制定入河排污整治实施方案，加强项目调整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建立完善入河排污优化调整实施情况报告制度。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51
	
	完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评估制度。加强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定期开展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定期对水质进行监测和评价。
	区生态环境局
	区水利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52
	
	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污染源整治，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设置保护区标志牌，采取一级保护区隔离措施，防止人类活动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造成污染。
	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交通局、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53
	
	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日常管理与保护。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定期巡查制度，提高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预警水平。
	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54
	
	将城市备用应急水源纳入常规水源管理范畴，提高城市供水系统安全程度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区水利局
	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55
	
	提高城市供水系统安全程度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区水利局
	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56
	
	完善水污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制度。
	区生态环境局
	区经济信息委、区安监局、区交通局、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57
	
	强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应急管理和建立备用水源，提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应急保障能力。
	区水利局
	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安监局，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58
	
	建立健全城市供水安全预警保障体系，遇到水污染突发环境事件，启动城市供水应急预案，制定应急响应机制，采取多种应急措施，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提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危机的能力，保障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安全。
	区生态环境局
区水利局
	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安监局，区惠永水务公司，区侨立水务公司

	59
	
	加强监测体系建设，推进信息共享机制。加强重点污染源排污口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测，完善水质监测站点布局，着力构建支撑监督管理与达标考核的水质监测体系。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

	60
	
	到2030年，规模以上取水口取水计量率实现全覆盖。
	区水利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

	61
	
	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评价实现全覆盖。
	区生态环境局
	区水利局、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

	62
	
	建立覆盖全区的水资源监控平台。推进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建立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区水利局
	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

	63
	
	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和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实现取水口、入河排污口执法检查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推动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
	区生态环境局
区水利局
	区公安局、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农业农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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